
证券代码：002334� � � �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0-4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0年 10月 29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0年 10月 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的议案》。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4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0年 11月 2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天星先生

（目前持有公司流通股 46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3%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487.50万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1162.50万股）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吴天星先生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万股，共 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质押期为 2010年 11月 2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股权从 2010年 11月 2日起予以冻结。

2010年 7月 23日吴天星先生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共 1999万股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质押期为 2010年 7月 23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7 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公告编号：2010- 0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天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999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64.49%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9% 。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0-024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0年 11月 3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起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597 �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0-� 043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 2010年 11月 2日在上海市奉贤区五四公路 1256号，上海五四农场小木屋会务中心一楼

会议室召开。

2、出席本次会议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 4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 682,345,584股，占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数额的 65.0353％。

3、会议由董事长庄国蔚先生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4、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第四届监事会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光明乳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提案》。

提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682,340,016 99.9992% 5,502 0.0008% 66 0.0000%

是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相关内容已于 2010年 10月 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披露。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已于 2010年 10月 23日全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上披

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管建军律师、陈懿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 证券简称：深深宝 A、B� � � 公告编号：2010-28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拟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5% 股

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

国有产权变动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的决策程序， 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百事” ）5%股权。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正信” )

2010年 11月 2日出具的 《关于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德正信综评报字[2010]第 044号），以 2010�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方法对深圳百

事之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对应的评估范围为深圳百事截至 2010�年 8月 31日的全部资产以及

相关负债。 深圳百事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67,600万元，本次拟转让深圳百事 5%股权的评

估值为 67,600万元×5%＝3,380万元。 因此， 公司本次转让深圳百事 5%股权的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3,

380万元。 有关本次拟交易标的评估过程如下：

本次评估采用权益法，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企业营业性业务所创造的营业性自由现金流量

（FC FF）并选用适当的折现率计算出企业营业性资产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扣除付息债务计算出企业营业

性资产及对应的负债的价值，加上企业其他非经营性性资产价值，得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采用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67,600万元，增值人民币 38,009万元，增值率 128.45% 。 详见

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年度

2010

年

9～12

月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及以

后

企业自由现金流

-10,086.85 9,628.40 7,487.82 9,104.60 8,113.85 8,939.22 9,379.22

折现率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折线系数

0.9673 0.8754 0.7922 0.7169 0.6488 0.5871 5.5917

折现值

-9,756.67 8,428.26 5,931.67 6,527.10 5,264.10 5,248.48 52,445.93

营业性资产价值

74,088.86

减

：

有息债务

6,500.00

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

67,600.00

（

取整

）

德正信认为基于以下原因，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成本法的分析结论：

“1、截至评估基准日，深宝公司持有深圳百事的股权比例为 30％，受少数非控股股权的限制，本次评

估无法按照《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的要求履行采用成本法评估时所必要的程序。

2、成本法的分析结论主要基于评估师的工作经验对重要资产进行了分析估算，并未实施完整的评估

程序，其价值分析结论具有不确定性。

3、通过评估人员对深圳百事资产结构、业务内容、经营状况、盈利水平和企业规模、行业中所处地位的

分析， 我们认为采用收益法的估值结论更能体现被评估企业股东于评估基准日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或财产

权利。 该等深圳百事账面资产中未能体现的经济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1）深圳百事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如百事商标）；

2）深圳百事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文件或与工程技术、工艺技术有关的无形资产；

3）深圳百事的供货 /销售网络（客户名单）、供货 /销售合同或意向，以及商业信誉等经济资源；

4）深圳百事与市场有关的无形资产；

5）深圳百事的经营管理团队、经培训的组合劳力或雇佣合同等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无形资产。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0年 8月 31日，公司持有深圳百事 30％股权，受少数非控股股权的限制，本次评

估在资料索取和评估主体配合程度等方面无法完全按照成本法的相关程序要求实施成本法评估。基于此，

本次评估仅采用成本法的思路并按照重要性原则对深圳百事股东部分权益进行分析验证。

采用成本法的评估思路对深圳百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分析估算， 其估值结论为 35,646.07万元，

比账面值增值 6,055.09万元，增长率 20.46% ，详细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

账面值

分析结论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33,898.56 33,898.56 34,157.89 259.32 0.77

非流动资产

50,033.46 50,033.46 55,829.23 5,795.77 11.58

其中

：

固定资产

46,445.84 46,445.84 50,941.10 4,495.26 9.68

在建工程

119.52 119.52 119.52 - -

无形资产

2,486.78 2,486.78 3,810.00 1,323.22 53.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981.32 981.32 958.61 -22.71 -2.31

资产总计

83,932.02 83,932.02 89,987.11 6,055.09 7.21

流动负债

54,341.05 54,341.05 54,341.05 - -

负债总计

54,341.05 54,341.05 54,341.05 - -

净资产

29,590.97 29,590.97 35,646.07 6,055.09 20.46

因此， 德正信认为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其评估价值更能充分反映企业运营特征和资产构

成，故本次评估深圳百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67,600万元，则深宝公司持有深圳百事 5%股权于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380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深圳百事成立于 1995年 12月 20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荷坳金源工业区，注册资本 1,

225万美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30%股权，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法定代表人：林碧宝。深

圳百事主要生产经营百事公司饮料产品、中国牌号软饮料、其它碳酸饮料和非碳酸饮料（包括茶、咖啡、果

汁和其它饮料产品等）等。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深圳百事经审计的总资产 82,437万元，净资产 34,777

万元，200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54,337万元，净利润 2,385万元。

三、此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确立了“打造天然健康产品和服务一体化的茶产业链”的发展战略，正处于主业转型的发展

阶段，茶产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同时，深圳百事股权不属于公司的主业范

畴。因此，适时减持深圳百事股权，集中资源大力发展茶产业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现实需要。如本次转让成

功实施，将为公司产生收益不少于 1,900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深宝 A、B� � � � � � 公告编号：2010-29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2010年 11月 18日上午 10:00召开深圳

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0年 11月 18日上午 10: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10年 11月 12日（周五）

5．出席对象：

(1) 凡于 2010年 11月 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26号教育科技大厦 23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5%股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详见 2010年 11月 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拟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5%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会议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会议登记时间：

2010年 11月 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00～5:00和 2010年 11月 18日上午 9:30～10:00

3．会议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26号教育科技大厦 23层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518040。

4．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为准。

四、其它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电话：0755－82027522

传 真:�0755－82027522

3．联 系 人：李亦研 郑桂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参加于 2010年 11月 18日上午 10：00 在深圳市福田

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26号教育科技大厦 2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如无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5%

股权的议案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日 期

2010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佛塑股份 股票代码：000973 公告编号：2010－054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自 2007年主营业务收入持续下滑， 自 2008年起连续亏损， 2008年、

2009年、2010年 1- 6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 1987.55万元、- 3236.50万元、- 1339.93万元。

2本次收购股权与不同的交易方交易价格不同， 其中与无锡市包装有限公司的交易价格为以 1700万

元收购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5%股权，高于与住友商事化工株式会社、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住

友商事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合共 25美元收购 25%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以 1700万元人民币收购无锡市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包装” ）所持有的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环宇）25%股权；以 9美元收购住友商事化工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住友化工” ）持有的无锡环宇 9%股权，以 9美元收购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住友中国” ）持有的无锡环宇 9%股权，以 7 美元收购住友商事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友亚

洲” ）持有的无锡环宇 7%股权。 收购完成后，无锡环宇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公司 2010年 10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 本次收购的股权在 2009年度的净利润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2009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 ，因此本次收购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经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核准。

3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股权收购尚需本公司与住友化工、住友中国、住友亚洲及无锡包装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或

合同，交易标的不存在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无锡包装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9.2万元；法定代表人：陈伟；住所：无锡市新区黄山路 1号；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包

装容器、包装机械的生产加工；包装设计；包装原辅材料、包装容器及包装材料、包装机械、装饰装璜材料等。

无锡包装的股东是陈伟、卫太黎等自然人，该公司股东、董事、高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住友化工

注册资本：9亿日元；法定代表人：堀内良人；注册所在地：日本；法定地址：东京都中央区晴海 1丁目 8

番 12号。

3．住友中国

注册资本：65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梶原谦治；注册所在地：中国；法定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丰联广场大厦 A 座 18层；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领域依法进行投资；受其所投资企

业的书面委托向所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等。

4．住友亚洲

注册资本：4700万新加坡元；法定代表人：荻村道男(M IC H IO �O G IM U R A )；注册所在地：新加坡；法定

地址： 60�A nson�R oad�# 05–01�M apletree�A nson�Singapore�079914。

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无锡环宇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1993年 6月 26日；注册资本 2072 万美元；股东为本公司、

无锡包装、住友化工、住友中国及住友亚洲，分别持有无锡环宇 50% 、25% 、9% 、9% 、7%的股权；法定代表人：

钟松；住所：江苏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8.59地块；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及深加工产

品；自有房屋租赁。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无锡环宇资产总额

15549.88万元、负债总额 9657.99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2471.44万元、净资产 5891.89万元，2009年度营业收

入 23616.01万元、营业利润 - 2547.53万元、净利润 - 3236.5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200.

57万元。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562.24万元、负债总额 11010.28万元、应收款项总

额 2451.56万元、净资产 4551.96万元，2010年 1- 6月营业收入 7656.82万元、营业利润 - 1350.02 万元、净

利润 - 1339.9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47万元。

无锡环宇 2007年起主要指标

指标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5,622,426.11 155,498,773.88 189,580,755.40 228,795,358.61

负债总额

110,102,802.68 96,579,855.98 98,296,800.06 119,050,445.78

所有者权益

45,519,623.43 58,918,917.90 91,283,955.34 109,744,912.86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营业收入

76,568,198.06 236,160,138.50 411,083,268.88 465,569,089.66

营业利润

-13,500,210.47 -25,475,324.99 -23,151,379.99 3,207,121.34

净利润

-13,399,294.47 -32,365,037.44 -19,875,502.40 3,185,35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84,691.75 -12,005,728.49 15,898,360.80

13,215,245.62

除无锡包装将其持有无锡环宇 12.934%股权质押给本公司外，本次拟收购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或

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本公司与无锡包装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1．转让标的为无锡包装持有的无锡环宇 25%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1700万元。

2本转让价格以 2010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无锡环宇账面净资

产作为参考依据协商确定。

3．本公司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无锡包装支付定金人民币 50万元，并分期向无

锡包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中：1650万元（含定金人民币 50万元）应于无锡环宇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

理股权变更登记前支付完毕，其余 50万元应于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4．股权转让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如在履行过程中需报国家有权机关批准的，双方应互

相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二）本公司与住友化工、住友中国、住友亚洲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1．住友化工、住友中国、住友亚洲同意将其持有无锡环宇的全部出资股权（共计占注册资本 25% ）转

让给本公司。 本公司同意分别以 9美元受让住友化工所持有无锡环宇 9%的股权；以 9美元受让住友中国

所持有无锡环宇 9%的股权，以 7美元受让住友亚洲所持有无锡环宇 7%的股权。

2． 本转让价格以 2010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无锡环宇账面净

资产为参考依据协商确定。

3．针对住友中国为无锡环宇从中国银行无锡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贷款时向中国银行提供

日期为 2007年 6月 28日的保证合同，本公司应于 2011年 1月 31日之前（或本股权转让协议获得审批机

关批准之日起 10日之内），向中国银行说明情况，并应该行的要求提供该行可接受的、可以解除住友中国

因无锡环宇上述贷款所须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的解决方案。

4．股权转让协议由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并需送审批机构审批，自审批机构对

本协议的批准日起生效。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其他安排，不存在背后原因，交易完成后不会发生或存在潜在的关联交易和同业

竞争。 本次收购股权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六、收购无锡环宇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无锡环宇公司成立于 1993年，一直从事 BO PP 包装薄膜的生产销售。 2008年在前期行业内过度投入

而竞争激烈， 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及无锡环宇未能及时转换经营模式去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下，无锡环宇发生较大额亏损。2009年 10月，基于在中国业务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住友化工、住友中

国、住友亚洲等三方股东（以下简称日本住友）向本公司提出以解除其对无锡环宇贷款所提供担保责任为

条件无偿转让股权的请求。 日本住友提出退出意向后，已明确表示将不再为无锡环宇融资提供担保，也不

再同意无锡环宇进行新的投入，另一方股东无锡包装则不具备提供担保和继续投入的能力，又不同意我公

司单独受让日本住友出让的股权。 这严重影响了无锡环宇的融资贷款及正常运营，使无锡环宇自 2009年

至今仍然亏损。

BO PP 薄膜是我司主营业务，无锡环宇是本公司 BO PP 包装薄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年产能超过 4

万吨。而无锡环宇所处的华东地区是国内包装基材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其中 BO PP 薄膜需求量占全国总

需求量的 50%以上，是中国包装市场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保持华东市场占有份额对我司在包装市场的领

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高端化、差异化的产品竞争战略，公司将在全面分析市场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产

品业务的特点进行重新布局，在实施传统产品升级转型的同时，积极向高端的新材料产业领域开拓。 理顺

股权关系后，公司将全力支持无锡环宇加大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积极推进工艺配方改良、设备技术改

造工作，不断投入和开发客户认可和重要的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延伸供应链管理，提升经营能力。 无锡环

宇对公司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立即对无锡环宇清算，首先必须对员工进行补偿，相关银

行会立即要求股东履行担保义务，其他债权人也会对无锡环宇进行追索，所有资产均需按照清算程序在短

期内进行处置，价值会被低估，而相关债务人会故意拖欠，造成损失。 经测算，流动资产按 70%变现将减值

1345万元，固定资产将减值 3892万元，建筑物报废将减值 1930万元，员工安置费用约 424万元，各种税费

及清算费用约 904万元，土地变现增值约 4214万元，以上各项合计约 4281万元，6月 30日经审计无锡环

宇所有者权益为 4551.96万元，若清算后我方权益将所剩无几，而且将影响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 因

此，公司认为，无锡环宇不宜现在清算退出，也不能任由无锡环宇因股东分歧而造成的非正常局面继续下

去。 经过认真论证，作为无锡环宇的大股东，本着对企业负责的态度，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收购

无锡环宇股权，理顺股东关系后实施产品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转换经营模式，尽快扭转经营亏

损局面。

通过长达一年的协商，无锡包装最终同意以 1700万元价格出让其所持有 25%股权的条件下，放弃对

日本住友所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配合办理公司与日本住友之间的股权转让手续。 本次收购公司将以约

17,000,167元获得无锡环宇共 50%的权益，与该项股权按 2010年 6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价值（2275.98万

元）相比低 576万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收购理顺股东关系，无锡环宇才能步入正常经营的轨道。 在此基

础上，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扭转无锡环宇的经营局面：1.加强经营团队建设，选派经验丰富、作风过硬、管

理能力强的管理者及技术、营销人才推动无锡环宇的经营管理和改革；2.将原在公司属地生产的部分高附

加值、差异化产品转移到无锡环宇生产经营，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留住因公司属地部分产能淘汰无

法满足的优质客户；3.将无锡环宇纳入公司供应链管理整合范围内，统一筹划，降低无锡环宇的原材料采

购成本；4.对设备实施技改升级，为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基础保障；5.积极开拓高端市场

和优质客户，转换营销模式。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无锡环宇 100%股权，无锡环宇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享有的

损益将由收购前的 50%增加到 100% 。 预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并在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

为 2011年 1月 1日以后，因此对公司 2010年度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完成本次股权收购，理顺无

锡环宇股权关系后将迅速落实上述各项措施增强经营能力， 预计 2011年无锡环宇亏损额约 950万元，对

公司业绩影响为 - 950万元（同比减亏 250万元），2012年起扭亏为盈，2012年盈利约 200万元，对公司业

绩贡献 2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谢军、徐勇、朱义坤对本次股权收购已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3．独立董事出具的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简称：佛塑股份 股票代码：000973 公告编号：2010－055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10：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30～

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0年 11月 18日 15：00至 2010年 11

月 1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7号三楼会场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 ltp.cninfo.com .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凡在 2010年 11月 11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的《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

方式进行登记；

3．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召开前出示上述有效证件给工作人员

进行核对。

（二）登记时间：

2010年 11月 15日上午 8：30时—12：00时，下午 13：30时—17：30时

（三）登记地点：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号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股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973

佛塑投票 买入

1.00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 360973；

（3）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 1.00元；

（4）在“委托股数”项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2）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 ltp.cninfo.com .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 ltp.cninfo.com .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 6- 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 ltp.cninfo.com .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 http://w ltp.cninfo.com .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 A �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8�日 15：00�至 2010�年 11�月 19�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校添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 85号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政编码：528000

电话：0757- 83988189�����传真：0757- 83988186

（二）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附：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议案

》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注：此表复印有效。

B12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1月 3日 星期三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启源装备”

Ａ

股

１

，

２４０

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０２

，

１０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５５４

，

６０３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

，

１０９

，

２０７

个，起始配号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配号为

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９２０７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７９７６３１０３５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２５

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3日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源装备”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３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９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５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２０％

。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结束。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验证，本次参

与网下有效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布的《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

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西部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３７

号）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

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

下：

经核查，本次有效申购（指参与了初步询价、申购价格、申购数量符合有关规定、并以有效资金账户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申购）的配售对象为

４６

家，有效申购总量为

１０

，

５５０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４２１

，

７８９

万元人民币。

二、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总股数为

３１０

万股，有效申购为

１０

，

５５０

万股，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４．０３

倍，有效申

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９３８３８８６３％

。 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３１０

万股。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

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６４４

２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３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４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５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方正金泉友

１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９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１５１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君得惠债

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１５１

１１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１９９

１２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湖南华菱钢铁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１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１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１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１５１

１６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３２２

１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安理财

１

号稳定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１８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１９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１５１

２０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２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

合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２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２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２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２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２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１９９

２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

合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２８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２９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３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３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３２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３３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３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３５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自营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３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投资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３７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３２２

３８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１１０

３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卓越

１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４０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

组合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５２

４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４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４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

中航证券金航

１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３８３

４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４５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９０

４６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６７

合计

１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注：

（

１

）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的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

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２

）表中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多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股票配

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三、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锁定

３

个月，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０６８５

、

０１０－６８０８６３６９

联 系 人：韩冰、吕建红

发行人：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3日


